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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威凌金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土地使用权暨投资华东生产基地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湖南新威凌金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投资华东生产基地项目并签署项

目建设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洋口化学工业园建设年产

25,000吨超细高纯功能性金属粉体新材料项目。

2026年 3月 12日，公司子公司新威凌金属新材料（南通）有限公司（简称“南

通新威凌”）通过如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以 9,803,133.00元成功竞得位于江苏省如东县洋口镇向海大道北侧、振新路东侧地

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26年 3月 24日，南通新威凌与如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署。

2026年 4月 2日，南通新威凌取得由如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登记办理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二、不动产权证书具体内容

登记号：苏（2026）如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7457号

权利人：新威凌金属新材料（南通）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坐落：如东县洋口镇向海大道北侧、振新路东侧地块

不动产单元号：320623 101225 GB00320 W00000000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用途：工业用地

面积：宗地面积 36,307.90㎡

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76年 04月 01日止

三、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子公司南通新威凌与如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有利于推进公司投资建设华东生产基地项目。

公司将进一步扩大产能规模，提升市场份额，巩固行业领先地位，持续增强综合竞

争优势，为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四、备查文件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湖南新威凌金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7日


